
口罩买卖：严打严管保障供需

疫情防控期间，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众健
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均加大了对口罩
销售中哄抬价格、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

近期，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陈志江表示，
将发公告亮红线，打击少数经营者串通涨价，查处
发“疫情财”，并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重典治乱。

陈志江表示，在近期“12315”举报

平台收到的举报中，有45%是反映口罩

乱涨价问题。截至2月7日，全国市场监

管一线执法人员已出动巡查100多万

人次，口罩等防疫用品立案达到3600

多件，已经处罚单位720多家。

以北京为例，1月23日，丰台区市

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右安门附近北京

济民康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区

第五十五分店销售的N95型口罩远超

市场价格。

经查，北京济民康泰大药房有限责

任公司丰台区第五十五分店销售的3M

防霾口罩8511CNN95呼吸阀防沙尘

口罩防雾霾（头戴式）口罩（10只/盒），

销售价格每盒850元，同规格产品在网

络售价仅为143元。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北京济民康泰

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区第五十五

分店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十四

条第（三）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以下简称《处罚规定》）第六条第

一款第（三）项规定，属于利用其他手段

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

涨的行为。

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

昌表示，《价格法》规定了八种价格违

法行为，第三种即为“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

涨的”。

事实上，除了哄抬口罩价格，部分

商家和个人还在疫情期间违法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口罩。根据北京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通报，1月29日，该局食品药品

稽查总队在核查网络舆情线索时发现

朝阳区一药店涉嫌销售假冒3M口罩，

迅速将案件线索通报北京警方，并成立

多部门参与的专案组。专案组查明李某

等人从山东高密购买假冒3M品牌口

罩，并分销至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犯

罪事实。

陈志江介绍，截至2月7日，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通过官方网站和中央电视

台已经曝光了6批36起价格违法典型

案例，其中涉及口罩的价格违法案例

29起。北京、天津、江西、上海、河北等

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哄抬口罩等防疫用

品价格的行为从重处罚，分别处以200

万-300万元的罚款，有力地震慑了哄

抬口罩价格的不法经营者。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长冀岩也表示，疫情防治期间，市场监

管部门将持续开展价格检查巡查。严

肃查处借疫情防疫之机囤积居奇、捏

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等扰乱市

场价格秩序的价格违法行为。根据《处

罚规定》，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情节恶劣的

典型案件，将予以公开曝光。

除了行政法规，《价格法》也对哄

抬价格的行为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标

准。邱宝昌表示，《价格法》第四十条规

定，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

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疫情期间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口

罩会如何处罚？2月6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

见》。《意见》提出，在疫情防控期间，生

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

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

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

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

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

器材罪定罪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商家哄抬

口罩价格的违法行为是通过电商渠道

实现的，因此电商平台加强对平台企业

的监管也有助于打击此类违法行为。

2月4日，拼多多“抗疫工作组”公

布了疫情期间平台医疗卫生商品管控

治理情况。自1月23日-2月4日20时，

因涉嫌临时调价、商品质量等问题，拼

多多已在商品的上架前后累计拦截及

下架了超50万件商品。

阿里公示信息也显示，阿里巴巴已

于日前对外公示并永久清退15家涉嫌

销售问题口罩店铺，将问题商家拉入

“黑名单”。此外，截至2月20日，京东也

主动清退13家哄抬物价等严重违规商

家，并宣布永不与其合作。

在打击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市场

监管部门已经与电商平台展开了合

作。2月20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消息称，市监局联合京东、阿里、拼多

多、微店、苏宁易购等5家全国知名电

商平台企业，共同建立了涉疫跨平台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对因哄抬价格、销

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

被一家平台清退的商户，由市场监管

部门将该商户信息转递给其他平台，

联合防范不法商户跨平台从事违法经

营活动，做到“一处清退、处处关店”。

除了联合电商平台，市场监管部

门、公安部门也不断呼吁普通民众积

极提供线索。此前，北京警方就提醒广

大市民，一旦发现制假售假、哄抬物价

等涉及防护物资类案件线索，请及时

拨打110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图片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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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我国口罩产能恢复状况

分别是2月1日的3.4倍、7.8倍
口罩产能利用率达到105%

2月25日
我国医用口罩日产能达到
3212万只
日产量达到
3028万只

普通口罩

医用口罩

医用N95口罩在内

包括

日产能达到
7285万只

日产量达到
7619万只

全国口罩

◇疫情期间
生产销售劣质口罩会如何处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

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


